
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检察院

镇检民公告〔⒛23〕 1号

本院在审查张来所、刘世强、江红仙、刘小梅、赵兵、郭芹、
华林仙、荆明伟、范海霞、衡秀风、陈仲华、陈静、张远里等人
销售有害食品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中,因张远里自愿赔偿其销售有
害食品造成的公益损害,检察机关与张远里于 2023年 5月 6日
达成 《公益损害赔偿协议》并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。现根
据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
的规定》第十一条之规定,将协议内容公告,公告期三十日。
联系地址:镇江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
联系电话:0511-888o6949

特此公告。

附:《公益损害赔偿协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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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损害赔偿协议

公益诉讼起诉人: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检察院
当事人:张远里,男 ,1957年 8月 11日 出生,公民身份证

号码 321123195708115830,汉族,句容市郭庄永福和医药有限
公司实际经营人,住江苏省句容市郭庄镇用永福和医药店内(户

籍所在地江苏省句容市郭庄镇聚星街 900号 )。

2019年至 2020年 8月 间,张远里在其经营的句容市郭庄永

福和医药有限公司内,通过非正规渠道先后从张来所处购进价值

2400元 的
“
道光肾宝

”
性保健食品,对外销售共计 1500元 ,张

远里对上述销售数额予以认可。

经鉴定,上述性保健食品中均含有西地那非成分,在食品中

违法添加此类药物,将会给消费者身体健康构成较大危害。刘小

梅向不特定消费者销售有害食品,侵害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 ,

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

百六十五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、

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,侵权人应按其销售价款的十倍承担赔偿责

任。据此,张远里依法应当按销售数额 1500元 的十倍即人民币
15000元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。

经公益诉讼起诉人与张远里平等磋商,张远里愿意承担上述

公益损害赔偿责任。依据相关规定,达成如下协议供遵照执行 :

一、张远里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因非法销售有

害食品造成的公益损害赔偿费用 15000元 ,该赔偿款由张远里缴



至镇江市财政局公益诉讼专项资金账户,账户名称:镇江市财政

局,开户行: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京口支行 ,

贝K弋午: 100464509350010001;

二、如张远里未能按照本协议内容全部履行义务,公益诉讼

起诉人有权就张远里未履行的义务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三、本协议一式两份,公益诉讼起诉人、张远里各持一份 ,

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,自 公益诉讼起诉人盖章并由张远里签字之日

起生效。

(以下无协议正文 )

当事人 : 匕豸

时间: 9`冫￠'f厂 6
浮


